5-8-5台中市政府辦理老人及身心障礙者乘車補助要點
●補助對象

設籍本市滿六個月，年滿六十五歲以上或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市民。
●補助額度

每月享有1,000點免費額度，可搭乘中部地區市區公車及部分公路客運M
●辦理方式

符合補助對象者得於資格符合日起攜帶印章、戶籍謄本、國民身分證影本(或身心障礙手冊)及最近三個月內之二吋半身照片二張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電子票證。
●注意事項
1.電子票證每月自動儲值，本府得視該年度預算每月給予定額之票款，限當月有效，不得累計至次月使用。

2.電子票證申請人應於申請一個月後檢附申請表附聯向原申請區公所領取，附聯遺失者應攜帶原申請資料領取。

3.電子票證每月額度使用完畢後，持票人得自費於本府公告之加值機加值後繼續使用。

4.電子票證限本人使用，不得有轉讓或轉借他人使用。違者，本府得停止使用一年，第二次查獲者，停止使用三年；查獲第三次以 上者，停止使用五年。但已依第十點規定於查獲前辦理掛失者，不在此限。

5.電子票證持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停止使用：

（1）死亡。

（2）戶籍遷出本市。

（3）身心障礙資格喪失。

6.電子票證遺失時，持有人應向原申請區公所辦理掛失；電子票證經掛失者，應重新辦理申請，每個月以一次為限。電子票證掛失起二十四小時內遭冒用所生之損失，由電子票證持有人自行負擔。
●洽辦單位
戶籍所在地區公所
